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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二九九號解釋（81.6.26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央民意代表之待遇或報酬，應視其職務之性質，分別以法律規

定適當之項目與標準，始得據以編列預算支付之，以建立民意代表依法

支領待遇之制度，本院釋字第二八二號解釋已明示其旨。該解釋所稱國

民大會代表為無給職，係指國民大會代表非應由國庫經常固定支給歲

費、公費或相當於歲費、公費之給與而言，並非在任何情形下，均毫無

報酬之意。其所稱國民大會代表在特定情形下得受領報酬，主要係指集

會行使職權時得受領各項合理之報酬，故舉以為例。至其他何種特定

情形得受領報酬，係屬立法裁量問題，應由立法機關本此意旨，於制定

有關國民大會代表報酬之法律時，連同與其行使職權有直接關係而非

屬於個人報酬性質之必要費用，如何於合理限度內核實開支，妥為訂定

適當項目及標準，以為支給之依據。於修訂其他民意代表待遇之法律

時，亦同。本院上開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件立法院及國民大會因適用本院釋字第二八二號解釋，對該解

釋所稱「無給職」及「特定情形下得受領報酬」發生疑義，先後聲請補

充解釋，依本院大法官會議第一一八次會議決議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

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應予受理；又該解釋係專就中央民意代表

之待遇或報酬而為，合先說明。

中央民意代表之待遇或報酬，無論名稱為何，均涉及人民之納稅

負擔，且為國家之重要事項，應視其職務之性質，分別先以法律規定適

當之項目與標準，始得據以編列預算支付之，而國民大會代表之報酬，

迄今尚無法律依據，其他中央民意代表之待遇，雖於四十餘年前有「立

法委員暨監察委員歲費公費支給暫行條例」之制定，然與實際支給情

形亦不相符，均待通盤檢討修訂，以建立民意代表依法支領待遇之制

度，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十二日公布之本院釋字第二八二號解釋即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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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意旨。該解釋為預留立法所需之時間，特定自八十一年一月一日起生

效。其所稱國民大會代表為無給職，係指國民大會代表非應由國庫經常

固定支給歲費、公費或相當於歲費、公費之給與而言，並非在任何情形

下，均毫無報酬之意。國民大會臨時集會之次數及其職權，雖因憲法增

修條文之規定而有所變動，然國民大會代表在憲法上職務之性質，基

本上並無變更，所稱國民大會代表在特定情形下得受領報酬，主要係指

集會行使職權時得受領各項合理之報酬，故舉以為例。至其他何種特

定情形得受領報酬，係屬立法裁量問題，應由立法機關本此意旨，於制

定有關國民大會代表報酬之法律時，連同與其行使職權有直接關係之

郵電、交通等非屬於個人報酬性質之必要費用，及在任期內保險費用之

補助，如何於合理限度內核實開支，妥為訂定適當項目及標準，以為支

給之依據。於修訂其他民意代表待遇之法律時，亦同。本院上開解釋應

予補充。又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增加名額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，於

八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受領之報酬，雖與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相

同，惟其於八十一年一月一日以後，既與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共同行使

職權，依上開解釋意旨應建立民意代表依法支領待遇之制度，基於公

益與平等原則之考量，其得受領之報酬，自應與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相

一致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三○○號解釋（81.7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破產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「破產人有逃亡或隱匿、毀棄其財

產之虞時，法院得簽發押票將破產人羈押。」為保全破產財團之財產，

維護全體債權人之權益，俾破產程序得以順利完成，固有此必要。惟

同條第二項「羈押期間不得超過一個月，但經破產管理人提出正當理由

時，法院得准予展期，每次展期以一個月為限」之規定，其中但書對羈

押展期之次數未加適當限制部分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本旨不

合，應儘速加以修正，至遲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屆滿一年時停止適

釋字第三○○號解釋




